
花蓮縣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證明更新應備資料及注意事項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.06(訂) 113.11(修) 

應

備

資

料 

1.  □申請書 (申請書有任何塗改請蓋小章，申請人請親筆簽名或蓋章，申請項目請勾選「證明更新」非換發) 

2.  □原領長照服務人員證明(遺失者需檢附切結書) 

3.  □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(請將正反影印在同一張 A4 紙上，勿自行剪貼) 

4.  □完成繼續教育之證明文件 (滿 120 點積分首頁+原住民族、多元族群文化敏感度及能力課程明細) 

5.  □服務之證明文件(在職證明或服務證明) 

6.  □執業執照(醫事人員/社工師)影本(請將正反影印在同一張 A4 紙上，勿自行剪貼)非醫事人員或社工師不需檢附執照 

7.  □最近三個月內一吋半身照片 2張 

8.  □規費 100 元 (無法親領小卡者，請附上回郵信封填寫地址及貼上掛號郵票 28 元) 

9.  □無登錄在長照機構暨人員相關管理資訊系統有實際提供長照服務者，請另外檢附相關紙本佐證文件 

    (如醫事人員報備支援申請書影本、居家失能醫師核備公文及人員名冊及長照特約契約書影本、本局特 

    約巷弄長照站照服員特約契約書影本等)  

10. □非本人辦理請填具委託書及受託人身分證正反影印本 (倘若機構函文辦理，發文者與送件者不同仍需檢附)  

繼

續

教

育

證

明

文

件

檢

核

 

本國籍、居家式、社區式外籍長照人員及機

構式外籍長照人員(不包含機構外籍照服員) 
外籍機構看護工(照服員) 

□繼續教育課程積分合計達 120 點以上。 

□專業課程至少 84 點 

□專業品質、專業倫理及專業法規積分合計至少 24

點，超過 36 點，以 36 點計 

1. 消防安全、緊急應變、感染管制、性別敏感度積

分合計至少 10點 

2. 原住民族、多元族群文化敏感度及能力之課程 

  各達六點，並以每年各一點為原則 

□網路課程積分至多 40 點，超過以 40 點計算 

1 實體課程積分至少 80 點 

2 以上各課程屬性及類別積分不得為 0 

3 逾期更新者，積分自申請日開始區間往前推 6 年 
 

□繼續教育課程積分每年合計至少 20 點 

1.每年消防安全、緊急應變、感染管制、性別敏感度積

分合計至少 4 點 

2.多元族群文化能力訓練不得為 0 

□ 6 年合計網路課程積分至多 40 點，超過以 40 點計算 

1 各課程屬性及類別積分不得為 0 

2 逾期更新者，積分自申請日開始區間往前推 6 年 

3 
分別列印每 1 年效期年度、查詢 6 年所有積分印出

總表 
 

除以上規定，其他認列方式如下: 

□符合 112 年 5 月 17 日「外籍機構看護工認證證及繼續

教育管理機制研商會議」紀錄辦理 

系指老人福利機構外籍看護工長照小卡符合展延年

限，完成 109 年至 111 年依老人福利服務專業人員資格

及訓練辦法規定之每年 20 小時在職訓練經中央主管

機關完成註記認屬長照人員積分者，其中消防安全、緊

急應變、感染管制、性別敏感度積分，六年合計至少 24

點。 

□符合衛生福利部 112 年 12 月 18 日衛部顧字第

1121963371 號及衛生福利部 113 年 1 月 30 日衛部顧字

第 1131960155 號函規定專案方式更新 

系指認證有效期間涵蓋 111 年 12 月 31 日（含）以前者，

積分認定方式以每年積分 20 點乘以過去期間年數，得

到部分總積分，其課程內容仍包含消防安全、緊急應

變、感染管制、性別敏感度，以 111 年以前年數乘以 4

門課各 1 點積分之總數，再加上自 112 年起算效期年度

應符合每年 20 點積分規定 

□列印繼續教育積分證明文件：分別列印每 1 年效期年

度、查詢 6 年所有積分印出總表。 
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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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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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長照小卡有效期限 113 年 6 月 3 日以後到期者 

【1】請列印繼續教育積分證明(系統首頁)圖 1 

【2】原住民族、多元族群文化敏感度及能力 

     (課程細項)圖 2 

 

 

 

 

 

 

 
圖 1 空白處滑鼠點右鍵列印(最多 2 頁) 
 
 
 
 
 

 

圖 2 點”數字”進入後，同樣空白處滑鼠點右鍵列印 
   『課程明細』 

 


